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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根据市政府统一部署以
及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
理局近期印发的《上海市住房租赁合
同网签备案试行办法》，上海市住房
租赁公共服务平台将于2018年7月
1日起正式实施。

为配合该平台7月1日正式运
行，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发布通知：
自10月1日（含）起，职工经住房租
赁公共服务平台办理网签备案，方可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每户家庭
（含单身家庭）月提取金额不超过当
月实际房租支出，最高月提取限额提
高为3000元。

为支持具有真实租赁行为的承
租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
于本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通
过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核验租赁
信息的通知》，将于2018年7月1日
起与《上海市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
试行办法》同步实施。

为保持提取政策的延续性，
2018 年 7 月 1 日（含）至 10 月 1 日
（不含）为政策过渡期，在该期间，经
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办理网签备
案的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
房租的，每户家庭（含单身家庭）月提
取金额不超过当月实际房租支出，最
高月提取限额提高为3000元；未经
租赁平台办理网签备案的，每户家庭
（含单身家庭）月提取金额不超过当
月实际房租支出，最高月提取限额仍
为2000元。另外，在《通知》施行前
已办理的、正处于委托期内的租赁提
取业务继续适用原规定，申请人在委
托期内仍然可以按季提取住房公积
金。

《通知》明确，办理租赁合同网签
备案的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房租的，均通过住房租赁公共服务
平台在线办理提取申请手续，上海市
公积金管理中心将通过与住房租赁
公共服务平台数据共享，实现信息的
采集、比对和核验，免去职工重复填
写租赁信息、提供租赁合同、备案证
明等纸质材料或至公积金网点柜面
排队等候的烦恼，使承租职工“足不
出户”就能方便快捷办理租赁提取业
务。

下一步，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将根据《通知》要求制定操作细则，同
时加快推进扩大租赁提取网上业务
受理平台和渠道，并及时在官方网站
上予以公布。

10月1日起本市职工“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公积金支付房租

最高月提取限额提高为3000元

承租职工通过网络平台可以“足不出户”办理租赁提取业务。 青年报资料图

为什么本市缴存职工提取住房
公积金支付房租需要通过住房租赁
公共服务平台核验租赁信息？

答：根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

员会《关于本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房租通过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

核验租赁信息的通知》，本市提取住

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业务通过住房租

赁公共服务平台核验租赁信息，一

方面是贯彻落实本市培育和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的总体要求，支持具有

真实租赁行为的承租人提取使用住

房公积金；另一方面也是本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深化“放管服”改革，通

过“互联网+服务”，与住房租赁公

共服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免去承

租人重复提交纸质材料，提供线上

办理业务，实现“不见面”、“零跑路”

的服务目标。

职工通过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
台办理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的，提取
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能够享受哪些
政策优惠和便捷方式？

答：《通知》自 2018 年 7 月 1 日

施行后，符合《关于进一步放宽本市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的通

知》（沪公积金管委会〔2015〕3 号）

规定的提取条件，且经租赁平台办

理网签备案的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

积金支付房租的，可享受以下政策

优惠和便捷方式：一是，每户家庭

（含单身家庭）月提取金额不超过当

月实际房租支出，最高月提取限额

从 2000 元提高为 3000 元；二是，在

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办理网签备

案的同时，可以通过住房租赁公共

服务平台在线提交住房公积金支付

房租申请，无需另行到市公积金中

心各区管理部柜面排队等候；三是，

申请时不需要填写房屋租赁期限、

地址等租赁信息，也不需要提供住

房租赁合同和租赁备案登记证明，

市公积金中心根据职工提供的经网

签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编号，通过

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进行信息共

享和核验。

《通知》规定的经住房租赁公共
服务平台办理网签备案的职工，如何
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申请？

答：为给缴存职工提供方便快

捷服务，经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

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的申请

人，应通过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

在线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申请手续（具体操作方法将另行推

出），市公积金中心各区管理部柜面

原则上不再受理该业务申请。

2018 年7月1日（含）至10月1

日（不含）的政策过渡期内，未经住房

租赁公共服务平台办理网签备案的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的，仍

然到市公积金中心各区管理部柜面

办理。市公积金中心将逐步扩大租

赁提取网上业务受理平台和渠道，并

及时在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布。

通过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申
请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需
要提供哪些信息？

答：申请人通过住房租赁公共

服务平台向市公积金中心提出提取

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申请，应当按

照相关规定和网上流程办理实名认

证，并按网上申请要求填妥申请表，

准确提供业务办理所需信息，包括

身份信息、婚姻状况、手机号码、本

人银行卡信息、本市有无自有产权

房信息等。市公积金中心有权通过

民政部门、房屋管理部门等对申请

人提供的婚姻、房屋信息进行信息

比对和核验后，作出是否准予提取

的决定。

《通知》施行前已经办理并处于
委托期内的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
租申请，如何适用政策规定？

答：在《通知》施行前正处于委

托期内的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申请，仍然有效，继续适用《关于进

一步放宽本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

房租条件的通知》规定，申请人在委

托期内仍然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

委托到期后，职工应至住房租

赁公共服务平台办理网签备案后按

《通知》的规定重新申请。如来不及

办理网签备案，职工在2018年10月

1 日（不含）前仍可按《关于进一步

放宽本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条件的通知》的规定办理；在 2018

年10月1日（含）后，未经住房租赁

公共服务平台办理网签备案的，不

得办理续提申请。

职工住房租赁合同发生变更或
终止的，应当如何处理？

答：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支付房租业务后，因住房租赁合同

发生变更、终止等，职工应当及时办

理相应的提取业务的变更、终止手

续。市公积金中心可以通过住房租

赁公共服务平台获取、核验职工住

房租赁合同的变更、终止等信息并

作出相应处理。

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提取住房公
积金支付房租的是否适用《通知》规
定？

答：职工租住公共租赁住房提

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不适用《通知》

规定，其申请要件、办理流程、提取

限额仍按照《关于进一步放宽本市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的通

知》执行。即职工租住公共租赁住

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应当向市公积金中心各区管理部提

供身份证明、婚姻关系证明、公共租

赁住房租赁合同和租金缴纳证明等

材料，提取额按照实际房租支出全

额提取。

职工委托住房租赁企业集中办
理租赁提取的，是否适用《通知》规
定？

答：职工租住经认定符合网签

备案或其他条件且与市公积金中心

签约的住房租赁企业的住房，根据

企业和职工双方自愿原则，职工可

以委托住房租赁企业集中办理租赁

提取业务。住房租赁企业集中办理

租赁提取参照《通知》规定执行。

上海市公积金管
理中心官方网站昨天
发布消息称，今年 10
月1日（含）起，本市职
工经住房租赁公共服
务平台办理网签备案，
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
支付房租，每户家庭
（含单身家庭）月提取
金额不超过当月实际
房租支出，最高月提取
限额提高为3000元。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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